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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
网购知名品牌银器，
纯银变洋银？

某外国知名手工银器品牌，以其精湛

的手工技艺和严格的品质要求赢得众多消

费者喜爱。该品牌商家在线上购物平台开

设了网店，用于销售该品牌原装正品。

该网店有一款材质为“纯银”的银壶，

商品详情页显示该产品系“外国洋银烧水

壶系列”，并以图片形式对洋银进行介绍。

图片介绍中说：“洋银采用外国独有的银合

金技术将银、铜、锌、镍组合而成，其外表覆

99.9纯银，为区别于纯银，称洋白银。”

看到上述介绍后，小刘下单购买了4

个银壶，共计付款4万余元。几天后，小刘

收到快递，包装盒上的标签显示水壶材质

为“内外面镀99.9纯银 基材白铜合金（洋

银）”；水壶的壶身和壶底都印有“洋银”字

样；《使用说明》的内页载明：产品材质为

“内外表镀99.9纯银，基材洋银”。

在收货后的第9天，小刘向网店客服

反映材质问题。小刘质疑说：“我买的时候

明明写的是纯银壶，怎么发过来的变成洋

银了？”

客服回复说：“我们这款产品是洋银材

质的，因为银本身容易变形，用洋银锻造的

工艺做工更好。如果您收到不满意是可以

退货的，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

小刘不满客服的处理方式，又多次与

客服交涉。几天后，客服回复因超过退货

时效，无法支持小刘的退货退款诉求，只能

补偿1000元。

为此，小刘提起诉讼。他起诉认为：

“卖家对外宣传产品的材质是纯银，结果收

到的却是洋银。卖家欺骗消费者，且拒绝

退换货，我要解除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退

一赔三！”

对此，被告商家答辩称，“洋银”是外国

独有的银合金技术，在我国并无此分类。

其在购物平台发布商品信息时，只能在平

台提供的纯银、足银、素银等几个选项中选

择其一。因这款银壶商品表面覆盖99.9

的纯银，所以就选择了“纯银”品类，并非故

意欺骗客户。

被告还说：“我们也知道该材质‘纯银’

的表述存在问题，所以在商品详情页面的

首页标明产品为‘外国进口洋银烧水壶系

列’，又在其后介绍了洋银的工艺、特性、起

源和优势，消费者在下单时应该能清楚知

道产品材质。”

判决
宣传存在瑕疵，
退还货款4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这款品牌银壶虽然

在产品参数中的显现材质为“纯银”，但在

商品详情页体现为洋银烧水壶，附图亦详

细介绍了洋银的工艺。小刘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应当具备正常的判断能力，只

要浏览商品详情页就能发现这些信息。卖

家的行为不足以使小刘陷入错误认识，因

此，法院对小刘三倍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

但这款银壶的宣传存在瑕疵，不够真

实全面，故小刘有权解除其与卖家之间的

合同关系，并要求卖家退还货款4万余

元。同时，小刘也应将水壶退还给卖家，由

卖家承担退货的运费。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不服，又提起

上诉。最终，二审维持原判。

小小吊牌帮大忙
家庭作坊制假忙

顾某某和妻子曲某自2019年开始经营

一个服装加工点，生产没有品牌的服装，业

内称为“白板”服装，销量惨淡。

当有客户问是否可以在服装上印制大品

牌的logo时，顾某某动起了歪心思。他购

买了商标图样、电脑排版机等，经过反复试

验成功后，在自家生产的服装上印上字母

“ADIDAS”“NIKE”和相应品牌的花样，

并销售了第一批货。

尝到甜头后，顾某某开始专心研究如何

能够仿制得更像。他给妻子和儿子顾某做了

分工，他和妻子负责整个加工点的工作，儿

子顾某负责商标排版、发货等。顾某某还聘

用了工人，从服装排版、裁剪、缝纫到烫

标、包装，加工点开始了流水线作业。

一段时间过后，销售不再火爆，仓库里

积压了很多冒牌服装卖不出去。顾某某想不

明白，好好的销路怎么会断了呢？他一打

听，原来是客户嫌他的冒牌服装没有吊牌，

于是他找到了卖假吊牌的吴某，两人一拍即

合。顾某某提供假冒吊牌的样式，吴某按照

一个吊牌8分钱收取费用，顾某某的冒牌服

装销路便又通畅了。

其实，吴某自己并不生产假冒吊牌，他

是找陈某定制的。陈某的印刷厂什么都可以

印，为了节约成本，制作假冒吊牌的白板是

由吴某提供的，陈某批量印刷了20多万个

吊牌获利颇丰。

“品牌服装”低价卖
日日进账满盆钵

顾某某很有经商头脑，他并没有紧跟品

牌潮流生产最新款，而是生产经典款，保证

永远有销路。在其仓库内查获的“阿迪达

斯”和“耐克”的品牌服装，大多是经典的

白色T恤和黑色运动裤，常人难以分辨真

假。

通过查看顾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办案

人员发现，他给这些假冒服装都编了号码，

方便客户订购。一件假冒品牌上衣卖十几

元，一条裤子卖二十几元，虽然价格低廉，

但是顾某某的销售额有200余万元。警方在

其仓库查获了7000余件假冒品牌上衣和1.2

万余条假冒品牌裤子。

顾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交易记录显

示，其将假冒服装销往6家不同的实体店，

这6家实体店基本都是夫妻个体经营店铺，

夫妻二人互相配合，线上买货线下销售，最

多的一家实体店销售金额达40余万元。在

一家刘姓夫妻经营的店铺内，警方还发现了

非顾某某生产的假冒品牌服装，至此，另一

家位于河北的假冒品牌服装生产窝点浮出水

面。

这是沈某经营的假冒品牌服装加工点，

也是家庭式小作坊，沈某的父母和哥哥均在

加工点给沈某提供帮助。经审查，沈某的销

售金额为12万余元，加工点内有1000余件

假冒品牌服装待销售。

罪轻罪重分别处理
做好行刑反向衔接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

一道深挖制假售假上下游链条，将生产假冒

品牌服装的顾某某等人和为顾某某生产、印

刷假冒品牌服装吊牌的陈某和吴某等17名

制假售假人员一网打尽。

根据17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轻重

不同，检察机关对其中8名犯罪情节较轻、

自愿认罪认罚、自愿退赃的犯罪嫌疑人作出

不起诉决定，并通过制发检察意见书建议由

当地行政机关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顾某某及其妻子

曲某、儿子顾某生产假冒品牌服装并对外销

售，销售金额200余万元，被扣押的假冒品

牌服装近2万件，货值38万余元。沈某生产

假冒品牌服装并对外销售，销售金额12万

余元，被扣押的假冒品牌服装1000余件，

货值2万余元。陈某、吴某制造、销售假冒

品牌服装吊牌，刘某、王某、赵某销售假冒

品牌服装金额超过20万元。

日前，胶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假冒注

册商标罪对顾某某、曲某、顾某、沈某提起

公诉；以涉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

册商标标识罪对陈某、吴某提起公诉；以涉

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刘某、王

某、赵某提起公诉。

办案检察官对扣押的假冒品牌服装进行现场审

查核实

这些品牌服装一件只要十几元

一家人经营着一个服装加工点，生产“白板”服装，销量惨淡。当有客户

问起是否可以在服装上印制大品牌logo时，他们动起了歪心思——

一家人经营着一个服装加工点，生产“白板”服装，销量惨淡。当有客户

问起是否可以在服装上印制大品牌logo时，他们动起了歪心思——

《检察日报》徐玮

服装吊牌是服装的
“身份证”，购买服装时，
吊牌能够帮助消费者了
解商品的基本信息，提升
商品“可信度”。正是这
个不起眼的吊牌，却成了
犯罪分子的“摇钱树”。

日前，山东省胶州市
人民检察院对一起生产
销售假冒“阿迪达斯”“耐
克”品牌服装案件提起公
诉。

近日，法院以假冒注
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顾
某某、曲某、顾某、沈某有
期徒刑四年十个月至有
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各并
处罚金；以非法制造、销
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
标识罪判处被告人陈某、
吴某有期徒刑三年、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各并处
罚金；以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罪判处刘某、王
某、赵某有期徒刑一年九
个月至七个月，各并处罚
金，部分被告人被判处缓
刑。

纯银还是洋银？商品信息和商品详情“各说各话”

算不算欺骗？该不该退一赔三？
《海峡导报》陈捷 思法

网店的“商品信息”和“商品详情”竟“各说各话”？该信哪个？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发布了这样一起
案件，一消费者花了4万余元，在网店购买了4个某外国知名手工银器品牌的“纯银”银壶，不料收到货后发现，该产品材
质为“内外表镀99.9纯银，基材洋银”。为此，消费者一怒之下告上法庭，要求退一赔三。


